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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 2017129期
全国销量:334351058元 浙江销量：2645578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1注二等奖（杭州4注，温州3注，湖州、
金华、丽水、绍兴各1注）。下期一等奖派奖金额：
20000000元。六等奖派奖奖金金额：500000000元
奖池累计6.3865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
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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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
第2017129期 投注总额7540900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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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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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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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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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

46

670

15660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6891.0113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4日

第2017129期 投注总额：76423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8 4 2 2 5 5 猪

福彩3D 第2017299期

浙江销售2959922元，返奖额1663892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2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781718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3全中

包选3组中

包选6全中

包选6组中

奇偶

浙江中奖注数

1442

0

931

190

11

0

5

0

0

0

0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注

346元/注

173元/注

10元/注

104元/注

470元/注

21元/注

693元/注

173元/注

606元/注

86元/注

8元/注

9 2 1

福彩3D 第2017301期

浙江销售2558166元，返奖额717067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4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53518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138元

浙江中奖注数

517

0

1013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3 9 1

福彩3D 第2017300期

浙江销售3043048元，返奖额969506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3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803395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3全中

包选3组中

包选6全中

包选6组中

奇偶

浙江中奖注数

791

404

0

236

45

0

2

0

0

0

0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注

346元/注

173元/注

10元/注

104元/注

470元/注

21元/注

693元/注

173元/注

606元/注

86元/注

8元/注

0 5 0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299期 投注总额：691078元

01 05 07 12 15

本期未中出特等奖累计奖金 2265309 元，全额滚入下期
特等奖。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2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57
3270

奖金

0元
4454元/注
10元/注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300期 投注总额：750764元

08 10 11 13 14

本期未中出特等奖累计奖金 2311126 元，全额滚入下期
特等奖。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3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05
9836

奖金

0元/注
2130元/注
10元/注

奖池累计金额236.3318万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11月4日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7301期 投注总额：695962元

01 06 10 12 14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57
3401

奖金

0元
4470元/注
10元/注

受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委托，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拍卖以下不
良债权资产，为了使拍卖顺利进行，现将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永康市宏利实业有限公司的不良债权资产作为一个标的进行拍卖，截至2016年12月21日，拍卖标
的债权本金￥34,199,920.00元，利息￥1,578,668.64元，本息合计￥35,778,588.64元，另有法院确认由债务人承担的垫付
费用￥221,173.00元随主债权一并转让，具体金额以法院最终退还为准。上述债权情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
情况为准。起拍价人民币2850万元，参拍保证金￥800万元。

二、拍卖方式：采取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三、报名参加竞买必须提供或签署下列文件：
（一）1、法人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证件（拍卖时还须携带法人公章与法定

代表人的印章，受法定代表人委托参加拍卖的须携带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2、其他经济组织：核准
或批准本单位成立的文件原件、负责人任职证明原件、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证件（拍卖时还须携带单位公章
与负责人的印章，受负责人委托参加拍卖的须携带负责人的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3、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拍卖时还须携带印章，受委托参加拍卖的须携带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二）竞买人签署的《竞买人声明》。（三）
竞买人同意拍卖人声明的书面意见。

四、上述文件或证件，经拍卖人审查认为合法、有效则确认有效竞买人的资格，并由拍卖人通知竞买人向指定账户
【账户：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杭州市建行高新支行：账号：3300 1616 7350 5001 3345】交纳参拍
保证金。

五、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后，由拍卖人发给《竞买证》方可参加拍卖。如竞买人竞得标的，保证金则作为首付款；如竞
买人未竞得标的，保证金在五个工作日内如数退回，但不计算利息。

六、竞买人可向本公司索取《不良债权资产清单》。
七、委托人现通知各有关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特别注意下列事项：各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可对买受人

催讨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监督，如有不合法之处，债务人可向有关部门投诉，本公告发布之日后买受人所采取的任何措
施和任何行为及其后果与委托人无任何关系。

报名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6室；报名、咨询时间：即日起至2017年11月10日16时止；拍卖地点：杭
州市平海路 58 号平海旺角 1101 室拍卖厅；拍卖时间：2017 年 11 月 13 日上午 10 时；联系人：钟先生；联系电话：
0571-87083931、13958023092；杭州市工商局上城分局监督电话：0571-87827155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二O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资产拍卖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6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02民初3777号
周佳伟:本院受理神尊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941号

齐步芳：原告苏小娟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
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559号

江海：原告上海一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四楼第1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799号

应芯格、钟富惠、郑水姣：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君信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应芯格、钟富惠、郑水姣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102民初27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051号

张水永：本院受理原告周媛月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
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授权委托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
2月9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452号

颜孙强：本院受理原告邓彦龙诉被告颜孙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191民初14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252号

赵祥：本院受理原告柴城珍诉被告赵祥、万洁琼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91民初12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2735号

欧阳慧：本院受理胡则人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27民初
27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2016号

赵平飞、金燕：本院受理原告尤嘉科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205民初20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2018号

赵平飞、金燕：本院受理原告赵平飞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205民初20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1030号

李广华、吴玲云：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李广华、吴玲云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04民初10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3346号

宁波凌冠进出口有限公司、刘小虹、温兴望、薛盛
世：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宁波凌冠进出口有限公司、刘小虹、陈
兵、温兴望、薛盛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3346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4925号

薛志东、张晨辉、薛爱芬：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民泰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薛志东、张晨
辉、薛爱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4925号民事判
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7720号

宁波首昌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大世界集团有限公
司、宁波远洲大酒店有限公司、陈正光、章锦绿、章学洲、
吴迪：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兴宁支行与被告宁波首昌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大世
界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远洲大酒店有限公司、陈正光、章
锦绿、章学洲、吴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7720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1269号

宋金华、黄宇：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诉被告宋金华、黄宇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如
遇周末或法定节假日顺延）14时15分在本院巡回审
判点（原江东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1375号

朱云鹏：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被告朱云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如遇周末或法定节假日顺延）14时15分在本院巡回审
判点（原江东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1218号

邱天云、庄春艳：本院受理的原告郁维娥诉被告邱
天云、庄春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如遇
周末或法定节假日顺延）14时15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点
（原江东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破8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上海聚美复合面料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17年10月12日裁定受理上海聚美复合面料有
限公司对宁波长恒塑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
申请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宁波正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为破产管理人。宁波长恒塑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12月26日前向宁波长恒塑胶家
居用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
奉化区华信国际城 1407 室（中山东路）；邮政编码：
315500；联 系 电 话 ：0574-88500089，18658299787、
13484280861；联系人：段彩月、赵吉飞】申报债权，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
长恒塑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宁波长恒塑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月3日14时在奉化华信国际大
酒店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
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45号

本院于2017年8月17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天水通
元隆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朗霞支行签发的号码为
31300051 40326916号、票面金额为200000元、出票人
余姚市登屹五金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浙余实业有
限公司、持票人天水通元隆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10月31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天水通元隆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 40326916 号、票面金额为
2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天水通元隆金属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3187号

董少煌：本院受理原告吕存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月1日下午15时00分
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3188号

董少煌：本院受理原告吕存响、吕心望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3月1日下午
16时00分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5999号

陈薇薇：本院受理原告史孙蔚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599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
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811号

黄自灯：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龙丰橡胶工业有限公
司与被告黄自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304民初81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
4018号

吴作人、黄瑞忠、
高洪盛：本院受理原
告瑞安市天阳塑胶有
限公司与你们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
任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4018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582号

江训才、侯云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瑞迈鞋材有
限公司与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458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470号

陈文浩、陈惠兰：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东瓯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文浩、陈惠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25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997号

高海省：本院受理原告陈恋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现定2018年2月27日9：00在本院中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郭灵燕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苏菊香、褚金凤（替补人民陪审员邓
伦火、张孚世）组成合议庭。举证期限为开庭之日前。
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20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特鑫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特鑫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特鑫公司具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征得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同
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10月25日裁
定受理特鑫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10月27日，本
院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为特鑫公司管理人。特鑫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19日前，向管理人浙江
震瓯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25号同
人恒玖大厦18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范泽龙
（15888726761、 0577-88987361） 、 金 慧 慧
（13656510615、0577-8812275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特鑫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特鑫公司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
应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
费用的缴纳情况。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
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其
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
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行。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1日下午14时在瑞安市人
民法院多功能厅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特鑫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22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德伦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德伦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德伦公司具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征得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同
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10月27日裁
定受理德伦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10月27日，本
院指定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为德伦公司管理人。德伦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19日前，向管理人浙江
震瓯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25号同
人恒玖大厦18楼；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吴家焕
（15726892887、0577-8812272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德伦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德伦公司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
内应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
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
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的法
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
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
以支行。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1日下午15时3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多功能厅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特鑫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33号

潘刚伟、朱熠烯：本院受理原告芮明与被告唐建平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0421民初11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